
《智能家具 座椅》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

二十大报告指出，“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随着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传统家具产业乘势而动，向智能化方向转型。

家具智能化是智能化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和结果。座椅作为现代家居生活中

的常见家具，承担着重要的角色和作用，不仅是工作、学习和娱乐的重要工具，

还影响着人们的健康和舒适感。目前市场上的智能座椅产品五花八门，质量更是

参差不齐，消费者无法简单直观地做出消费判断，给选购智能座椅带来了极大的

不便，因此中国家具协会决定制定相关标准，促进智能座椅产品质量提升。

本项目是根据中国家具协会《关于下达<智能家具 床垫>等4项团体标准立项

的通知》（中家协综[2023]07号）进行制定，主要起草单位：上海市质量监督检

验技术研究院等，计划应完成时间为2024年。

2. 主要工作过程

2.1 起草（草案、论证）阶段

2023年4月，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收到立项通知文件后，牵头成

立了该标准的起草小组。2023年5月～2024年7月标准起草小组广泛收集、查阅国

内外相关标准和技术资料，收集了有关智能座椅产品的相关标准和技术资料，调

查了目前市场上智能座椅存在的问题，例如结构安全、智能化功能等问题，制定

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及其编制说明。

2.2 征求意见阶段

2.3 审查阶段

2.4 报批阶段

3. 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等

本标准由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等单位共同起草。主要成员：谢明

君等。

所做的工作：XXX全面负责标准项目总体制定方案、计划制定和组织协调、

标准文稿编写等工作。XXX负责资料搜集、调研分析和标准编写审查完善等工作。



XXX等人承担了验证试验的执行任务，积极参与市场调研和文件资料的搜集，负

责技术指标的分析，提供样品，并参与到试验验证及分析研讨等各项工作中。

二、 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如技术指标、参数、公式、性能要求、试验方

法、检验规则等）的论据，解决的主要问题

1.编制原则

1.1 规范性原则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

结构和起草规则》。

1.2.产业发展和市场需要原则

本标准的技术指标和检验方法的编制，是对我国智能座椅发展现状和存在的

问题进行充分调研与分析后选取的，同时考虑了国内现行的相关标准及我国强制

性国家标准协调统一性，也充分构建了引领我国座椅行业的质量提升、健康发展

的技术指标。

2. 主要内容（如技术指标、参数、公式、性能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等）的论据，解决的主要问题

2.1 基本性能

本标准将智能座椅分为沙发类智能座椅和椅类智能座椅，沙发类智能座椅首

先应符合QB/T 1952.1—2023的规定，椅类智能座椅首先应符合QB/T 2280—2016

的规定。按上述产品标准试验后，智能座椅的电路、组件及各项功能不应损坏，

运行装置应能够正常运行。

参考IEC 60335-2-116家具用电动部件的调节次数，选取智能座椅运行装置

重复运动次数为5000次。依据GB/T 10000-1988《中国成年人体尺寸》，选取体

重为百分位数为95%的成年人体重（75kg）的假人，牢固的固定在座椅表面，对

产品进行加载后启动运行装置，5000次后观察产品是否符合要求。选取的假人（见

图1）应符合GB/Z 18029.11-2021《轮椅车 第11部分：测试用假人》中的规定，

假人按人体重心进行质量分布，其中腰部、膝盖可以进行活动。

为了实现座椅的智能化功能，需要配备相应的软硬件。软硬件应安全可靠，

应选用标准、通用的设备和模块，硬件应抗干扰能力强，软件系统应具有权限安

全体系。



图1 测试用假人示例图

2.2 力学性能

沙发类智能座椅的力学性能应符合 QB/T 1952.1—2023 的规定。椅类智能座

椅的力学性能应符合 QB/T 2280—2016 的规定。此外，伸展装置的力学性能应符

合 QB/T 4191—2011 中 5.3 的相关规定。

2.3 噪声

智能座椅噪声的要求与《GB/T 43814—2024 智能家具通用技术要求》中要

求保持一致：在额定负载下，智能座椅连续运转过程中噪声限值为50 dB(A)，启

动以及调节过程中噪声限值为55 dB(A)。

2.4 温度调节

带有加热及按摩功能的智能座椅，与人体接触时，需要对温度进行考核，预

防温度突然增高，保障使用者安全。安全使用温度的要求数值参考了T/SZFA

1005-2019《家具 带电家具电气安全通用要求》中6.5.1章节、GB 4706.8-2008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电热毯、电热垫及类似柔性发热器具的特殊要求》

中11.102、GB4706.1-2005的表3对温度的检测方法参考了GB/T 23107-2020《家

用和类似用途电热毯 性能测试方法》中的第10章 温度稳定性、GB4706.1-2005

的要求，以及智能家具生产企业的实际监测数据，确定了标准要求为可触及区域

表面金属制最高温升的应不高于35 K，陶瓷或玻璃材料制的应不高于45 K，模制

材料、橡胶或木制的应不高于60 K。

此外加热部位温度还应满足：持续加热部位加热时间小于5 min，与人体接

触的加热部位的表面温度应不大于55℃；持续加热部位加热时间超过5 min，与



人体接触的加热部位的表面温度应不大于44℃。

2.5 光生物安全

智能座椅光生物安全的要求与《GB/T 43814—2024 智能家具通用技术要求》

中要求保持一致：安装在智能座椅中的照明装置，光生物安全应符合GB/T

30117.2、GB/T 30117.3、GB/T 30117.5、IEC 62471:2006的要求。

2.6 功能结构

在智能座椅的主动运行过程中可能对人体造成伤害，而运行功能是通过运行

装置实现的。因此具有运行装置的智能座椅，运行应操作灵活，运行时应平稳无

卡顿，应有限位装置，行程极限不应超出标称的行程范围。

基于安全考虑，智能座椅的运行装置应具紧急制动功能，防止在突发状况下

带来伤害；在断电或系统故障时，应能停止运动，保持断电或故障前的状态，并

通过其他装置调节到安全状态。智能家具的运行装置应能够锁定。运行装置的操

作系统应具有童锁和对误操作的保护措施。

2.7 电气

智能座椅在设计实现智能功能时，引入了较多的电气配件，这是传统家具所

不具备的特点。电气配件的引入改变了传统家具的面貌，使得家具功能日益增强，

与此同时，电的引入，势必给家具的安全和结构带来挑战，带电家具的结构较传

统家具更为复杂，安全隐患也大大增加。因此本标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电气安全

要求作出规定，以保障使用者人身安全。

智能座椅应安装漏电保护装置或采用其他等同效果的漏电保护措施；智能座

椅中使用者可接触部分的电压，应满足安全特低电压（最大电压低于交流 50 V

有效值或无波纹直流 120 V）。

当采用交流电源供电时，电压在 220 V±22 V 和 50 Hz±1 Hz 条件下变化时，

系统应能正常工作。当采用直流电源供电时，电压在额定值的±10%范围内变化

时，系统应能正常工作。

应具有电源显示、运行状态显示、故障显示的功能。

智能座椅应隐藏电气线路布置，不应裸露在使用者正常活动范围和预期在正

常使用时承受人体压力的位置。

插头插座应符合 GB/T 2099.1 的相关规定。



采用深插式发射头的遥控器，指向性角度左右偏角均应≥30°。

2.8 电磁兼容

本标准从骚扰限值和抗扰度这两方面对智能座椅产品的电磁兼容性能提出

要求，具体如下：

当谐波电流发射符合GB 17625.1的相关规定时，智能座椅在空载连续运行状

态下，产生的连续骚扰、断续骚扰应符合GB 4343.1—2018第4章中相应骚扰限值

的要求。

智能座椅应能承受 GB/T 4343.2 中规定的电快速瞬变、注入电流、浪涌、电

压暂降的抗扰度试验。

智能座椅静电放电试验应符合GB/T 4343.2的要求。

2.9 信息安全

智能座椅信息安全的要求与《GB/T 43814—2024 智能家具通用技术要求》

中要求保持一致：智能座椅产品信息安全应符合GB/T 41387的要求。

2.10 传感模块

传感模块优先采用外接电源供电方式。采用电池供电的，应具有低电量提醒

功能。传感模块包括个人健康状态远程监控组件、无线电组件、智能语音交互组

件、手势交互功能组件、指纹识别功能组件、人脸识别功能组件、虹膜识别功能

组件、指静脉识别功能组件等，本标准分别对上述组件提出对应要求。

2.11 智能化功能

智能座椅的智能化功能包括控制功能、感知功能、交互功能以及物联网接入。

控制功能方面指通过高性能的嵌入式处理器实现复杂的数据处理与存储，使

座椅能够精准地响应用户的操作需求，从一般要求、运算、存储、输入与输出、

通信、调节这几个方面对有控制功能的智能座椅提出要求：

a) 智能座椅控制系统总体结构应符合 GB/T 36413.1—2018 中 4.1 的要求；

b) 可接入智能家居系统的智能座椅控制器应符合 GB/T 35136-2017 中的

6.1 的要求；

c) 智能座椅控制系统应配置满足计算需求的嵌入式处理器作为其核心计算

单元，嵌入式处理器应具有数据存储功能和程序存储功能；



d) 智能座椅控制系统应具备信号输入功能，包括按钮开关、行程开关、限

位开关以及传感器输出的开关量或模拟量（压力、流量、温度、电压、

电流）等信号的输入；

e) 智能座椅控制系统应具备信号输出功能，将接收处理器模块处理过的数

字信号转换成执行系统所能接受的控制信号，以驱动如振动器、加热器、

灯光显示、电机等执行机构；

f) 智能座椅控制系统应提供至少一个符合相关标准要求的标准通信接口，

用来与执行系统或其他智能系统实现数据、命令、状态等信息交换；

g) 智能座椅应能通过控制器或 APP 调整智能座椅坐姿、头靠、加热等一种

或几种可能。

感知功能主要指对环境与人体的监测能力，从一般要求和功能这两个方面对

有感知功能的智能座椅提出要求：

a) 智能座椅应具备感知能力，感知能力包括声、光、电、温、湿、振动、

运动等一种或几种；

b) 智能座椅感知系统应至少包含传感器元器件和传输网络。传感器元器件

用于测量、识别各种外界信息，传输网络则用于连接传感器元器件与控

制系统，将传感器信息传输到控制系统中；

c) 智能座椅感知系统所使用的智能传感器接口应符合 GB/T 34068-2017 中

第 6章的要求；

d) 智能座椅的感知系统应具备一种或几种传感器感知信息的分析、处理能

力，以实现环境感知、人体体征感知、动作感知等综合感知功能；

e) 环境感知功能应能感知测量环境温度、湿度、外界声音等信息；

f) 人体体征感知功能应能感知体重、脉搏、心率、血氧含量等综合信息；

g) 动作感知功能应能测量用户姿态、动作等。

交互功能则包含多样化的交互方式，如按键、触屏、APP以及自然的语音、

手势等，智能座椅为用户提供了便捷、友好的操作体验，从一般要求和功能这两

个方面对有感知功能的智能座椅提出要求：



a) 智能座椅交互系统应具备便捷、友好的人机交互手段，应采用一种或多

种人机交互方式，可采用按键、触屏、手柄、APP 等交互方式，宜采用

语音、手势、眼神、表情等自然的交互方式；

b) 交互系统应至少能够支持用户对产品各个功能控制使用，并能直观获得

功能结果反馈及产品工作状态情况等信息；

c) 本地交互模式应为必要的，远程交互模式可选；

d) 智能座椅交互系统至少包括产品设置、功能控制和使用反馈三种功能。

设置功能主要提供用户对于产品功能参数的个性化设置。控制功能主要

为用户提供对产品所提供的各种功能进行人工控制，控制模式宜采用带

有自适应功能的智能控制方式。使用反馈功能主要为用户的使用结果、

产品功能执行结果进行反馈。宜采用可视化或语音等自然的信息呈现方

式来提升用户体验。

而当智能座椅如有物联网接入的功能，不仅提升了家居生活的智能化水平，

也为用户带来了更加便捷、高效的生活体验。对有接入物联网的功能的智能座椅，

本标准规定接入物联网的方式应符合GB/T 38637.1—2020中6.3的要求。

2.12 警示标识

基于安全考虑，智能座椅应通过标语警示、声音警示或其他有效的警示方式

对错误操作行为进行警示。

对于具有加热配件的智能座椅，在其显著位置应有警示标识，警示标识采用

IEC 60417规定的图形符号5041 。符号中三角形的高度应至少为12 mm，

如使用警示文字，文字高度应不小于10 mm。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

标准起草小组选取了10件智能座椅产品进行了试验验证，试验结果见下表。



表1 样品测试结果

样品

编号

基本

性能

力学

性能
噪声

温度

调节

光 生 物

安全

功 能

结 构
电气

电磁

兼容

信息

安全

传感

模块

智能化

功能
警示标识

1 符合 符合 符合 / /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 符合 符合

2 符合 符合 符合 / /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 符合 符合

3 符合 符合 符合 / /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 符合 不符合

4 符合 符合 符合 / /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 符合 符合

5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不符合

6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7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8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不符合

9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10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通过上表，我们不难看出主要不合格项源自警示标识，存在的问题包括缺少

警示标识和标识不规范，其他检验项目基本都能达标，因此本标准制定的技术指

标是合理的。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本标准一方面对智能座椅的基本性能、力学性能、噪声、温度调节、光生物

安全、功能结构、电气、电磁兼容、信息安全、传感模块、警示标识提出要求，

保证智能座椅产品的质量，一方面也对智能座椅的智能化功能进行规定，有利于

规范市场智能座椅产品虚假宣传等，从而促进智能座椅企业提高产品质量，促进

行业健康和高质量发展。

六、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

本标准没有采用国际标准。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未测试国外的样品、样机。本标准水平为国内先进水平。

七、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



性

本标准属于家具标准体系“产品标准”系列中的“成品家具”中类，属于“智

能家具”小类，本标准在体系中没有存在相互交叉重复的问题。本标准与现行的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特别是强制性国家标准保持协调一致。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本标准的性质为推荐性团体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1个月后实施。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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